
岩寺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管护实施细则
为加强我镇农村饮水安全民生民生工程的运行管理，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根据《黄山市徽州区农村饮水安全民生工程建后管理养护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提高认识，着眼长远保障饮水安全工程正常运转

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落实管护主体，明确管护内容，强化管护责任，建立责任明确、制度健全、措施有力的管护制度，实现管理专业化、服务社会化，长期发挥工程运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明确职责，强化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作用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后期管理养护包括工程运行管理、水源水质安全管理、供水用水管理等。镇人民政府对饮水项目管护负总责，各饮水点项目村要明确职责，层层分解落实到组管理责任，做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具体责任落实到人。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行业监管和技术指导。卫生部门主要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监督和水质监管工作。

三、分类管理，多措并举健全管养机制

（一）工程运行管理

1、按照有利于群众使用、有利于工程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明晰工程所有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运行管理。根据不同的工程类型和规模，经营方式逐步向集中管理、公司化运营方向发展。

2、国家及乡镇水厂共同投资规模较大的集中管网延伸工程，由镇水厂进行管理、运行和维护，实行企业管理、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形成以水养水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3、以国家投资为主兴建的规模较小的单村集中引山泉水供水工程，由2/3以上的用水户同意确定专人或委托村委会管理，落实了工程管理的长效机制，实行自建、自有、自管、自用的管理体制。

（二）水源水质安全管理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安徽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的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进行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禁止一切排污行为。

2、供水单位应当根据《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定期进行检测、维修、养护并建档登记，确保安全运行。

3、因环境污染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水源、供水水质污染的，应按照区政府制定的《黄山市徽州区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执行，供水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供水，及时向当地政府及环境保护、卫生、水利等主管部门报告，同时通知用水户。

4、直接从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工作的人员，必须持区级卫生防疫部门颁发的健康证上岗，并定期进行体检，符合健康标准的方可上岗工作。

5、凡造成水源变化、水质污染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损坏的，应按“谁污染、谁负责，谁损坏、谁补偿”的原则，由造成污染、破坏的单位或个人负责处理并赔偿损失。

（三）供水用水管理

1、实行有偿供水。为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发挥效益，除分散工程自建自管外，其余供水工程都应实行有偿供水、计量收费，其水价由区物价局汇商水利、财政部门按照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定。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不得低于成本价，也不得高于当地区城居民供水价，水价核定后，应当向社会公示。需要变更供水价格的，应当按照原规定程序重新核准。

2、规范水费收缴和使用。水费由供水单位或由其委托的单位、个人计收，使用水费专用票据。用水单位和个人应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供水价格按时交纳水费。逾期不交的，供水单位有权按合同约定加收滞纳金等方式进行处理。

水费收入主要用于工程设施的管理、维修，更新、改造和管理人员工资等项目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摊派、截留和挪用水费。供水单位要要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定期向群众公布水价、水量、水质、水费收支情况，接收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对水费收入、使用等事项的监督，确保群众吃上“放心水、明白水、安全水”。 

3、加强供水管理。

（1）供水单位应与用水户签订供水协议,按协议规定供水。由于工程施工、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 供水单位应提前通知用水户；因发生自然灾害或不可预见事故而不能提前通知用水户的, 供水单位应在积极抢修的同时,及时通知用水户,并报告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2）供水单位有提供的水质、水量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无正当理由擅自停止供水、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未及时组织抢修、擅自调整水价等情形的，由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要赔偿损失。

（3）用水户应当履行下列义务：按时交纳水费；不得擅自改变用水性质；不得盗用或者擅自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供用水；不得擅自改动、拆除公共供水设施或者擅自在公共供水管网上接水；变更或者终止用水，应当到供水单位办理相关手续。用水户应当按时交纳水费，逾期不交纳的，供水单位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

四、建立区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基金及使用办法

根据《安徽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情况考核标准》及《补充规定》等有关规定， 区、镇、村每年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基金预算，设立专户，统一管理。

工程维修养护基金使用：面上饮水点运行过程中，需正常维修时，先由饮水点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区水利主管部门汇同乡镇村及供水单位共同现场查看，并由工程技术人员通过测量，拿出维修方案及维修总体预算。维修费用由供水单位水费、乡镇财政、区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基金三方共同承担。其承担的维修费用比例为：供水单位水费承担60%、乡镇财政承担20%、区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基金承担20%。


